東海大學    學年度第  學期學士班學生成績優異提前畢業申請表

  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	學號
	
	姓名
	
	性別
	□男   □女

	就讀

系級
	□日間學士班  □進修學士班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       組     年級

	申請提前畢業時間
	□提前一學期畢業（預計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畢業）。
□提前一學年畢業（預計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畢業）。

	學系應修畢業學分
	
	目前已修畢學分數
	
	正在修習學分數
	

	申請人 

具備條件
	□目前已符合本校學則第五十二條各款規定。
□申請提前畢業當學期預計可修畢就讀學系應修科目與學分。

	檢附證件正本
	□歷年成績單
□歷年名次證明
	申 請 人

簽    章
	

	附註
	1.學士班學生成績優異，在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，修滿該學系規定全部學分，具備下列各款標準者，應於擬畢業當學期期中考後一週內提出申請，經審核通過者，得提前畢業。

(1)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。

(2)每學期名次在該班級學生數前百分之五以內（班級學生數在20人以下，15人以上者，以20人計算其百分比）。

2.如不合前項各款規定者，仍應辦理註冊，其應修學分數依學則第二十條規定辦理。


初核結果：
	學系主任意見
	

	註 課 組

初核意見
	□該生符合申請資格。
□該生不符合申請資格。


複核結果：
	註 課 組

審核意見
	□符合學則第52條第1項各款規定（含預計畢業學期），擬准予提前畢業。
□預計畢業學期學業成績未符學則第52條第1項第  款規定，擬不准提前畢業。
□未修滿學系規定應修科目與學分，擬不准提前畢業。

	教 務 長

核    示
	


